
 

 1 

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合同变更征询意见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指导意见》”）、《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

管理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以下简

称“《运作规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内容与格式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格式指引》”）

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实际业务发展情况，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作为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经与托管人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拟对《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和《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中的相关条款进行变更，上

述变更后的法律文件详见本公告附件，请投资者仔细阅读。

本次变更方案如下： 

一、合同变更主要内容 

（一）《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

产管理合同》主要修改条款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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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1  二、释义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每个开放期之前，管理人公告本集合计

划下一个业绩报酬计算周期的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年化）。本集合计划第一个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以销售公告为准。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仅作为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

的基准，不作为实际收益分配的依据 

 

开放期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 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每个开放期之前，管理人公告本集合计

划下一个业绩报酬计算周期的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年化），如业绩报酬计提基

准不变则无需公告。本集合计划第一个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的业绩报酬计提基准

以销售公告为准。本集合计划的业绩报

酬计提基准仅作为管理人收取业绩报酬

的基准，不作为实际收益分配的依据 

 

开放期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 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2  五、资产管理

计划的基本

情况 

（三）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方式 

开放式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三）资产管理计划的运作方式 

开放式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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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资产管理

计划的参与、

退出与转让 

（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 

… 

2、参与的办理时间 

… 

（2）存续期参与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 

（二）资产管理计划的退出 

… 

2、退出的办理时间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一）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 

… 

2、参与的办理时间 

… 

（2）存续期参与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 

（二）资产管理计划的退出 

… 

2、退出的办理时间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4  十九、资产管

理计划财产

的估值和会

计核算 

（一）资产管理计划的估值 

… 

2、估值时间 

估值日指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每个工作

日，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

（一）资产管理计划的估值 

… 

2、估值时间 

估值日指本集合计划成立后的每个工作

日，即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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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正常交易日。管理人每个交易日对

本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产进行估值，并

由托管人复核。 

… 

4、估值方法 

… 

（1）债券估值方法 

… 

⑤对于只在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或者深

交所综合协议平台交易的债券，按照成

本估值。 

… 

（4）如有新增事项或变更事项，按国家

最新规定估值。 

所的正常交易日。管理人每个交易日对

本计划财产进行估值，并由托管人复核。 

… 

4、估值方法 

… 

（1）债券估值方法 

… 

⑤对于只在上交所固定收益平台或者深

交所综合协议平台交易的债券，采用估

值技术确认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

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照成本

估值。 

… 

（4）如有本合同未涉及事项、新增事项

或变更事项，按行业惯例或国家最新规

定估值。 

5  二十、资产管

理计划的费

用与税收 

（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1）集合计划成立

日（含）至第 1个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

的下一个工作日（不含）的期间；（2）

集合计划第 1个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的

下一个工作日（含）至集合计划下一个

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不含），依次类推。 

 

（四）管理人的业绩报酬 

…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1）集合计划成立

日（含）至第 1 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

日（不含）的期间；（2）集合计划第 1

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含）至集合

计划下一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不

含），依次类推。 

 

6  二十三、风险

揭示 

（二）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二）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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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及每个开放期仅第一个工作日可以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

非工作日，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

意无法退出的风险。 

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意无法退出

的风险。 

 

（二）《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

明书》修改对照明细表 
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1 集合计划的

参与 

参与的办理时间 

… 

（2）存续期参与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 

参与的办理时间 

… 

（2）存续期参与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 

2 集合计划的

退出 

退出的办理时间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退出的办理时间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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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3 费 

用 

、 

报 

酬 

业绩报酬 

…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1）集合计划成立

日（含）至第 1个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

的下一个工作日（不含）的期间；（2）

集合计划第 1个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的

下一个工作日（含）至集合计划下一个

开放期的首个工作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不含），依次类推。 

 

业绩报酬 

… 

2、业绩报酬的计提方法 

… 

业绩报酬计算周期：（1）集合计划成立

日（含）至第 1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

日（不含）的期间；（2）集合计划第 1

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日（含）至集合

计划下一个开放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不

含），依次类推。 

 

4 风险揭示 （二）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及每个开放期仅第一个工作日可以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

非工作日，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

意无法退出的风险。 

（二）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

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意无法退出

的风险。 

（三）《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

险揭示书》修改对照明细表 
序号 位置 原条款 现条款 

1 二、风险揭示 （一）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一）特定风险 

… 

8、集合计划无法退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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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一和周

二开放，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

请、开放期内第一个工作日接受投资者

退出申请；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只有一个

工作日，则当周仅开放一天且该开放日

可同时接受投资者参与和退出申请；如

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及每个开放期仅第一个工作日可以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一及周二均为

非工作日，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

意无法退出的风险。 

自本集合计划成立之日起，每周二开放，

开放期内接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和退出

申请；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则当周

不开放。本集合计划成立 35个自然日

内，每个开放期仅接受投资者参与申请，

不接受退出申请。管理人可根据资产配

置安排和集合计划已有投资者利益的考

虑进行额度控制。若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管理人网站上发

布公告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投资者

需注意产品成立 35个自然日内无法退

出的风险。此外如当周周二为非工作日，

则该周不开放，投资者需注意无法退出

的风险。 

二、合同变更流程 

管理人在公司网站公告本集合计划合同变更事宜，向投

资者征询本次合同变更的意见。投资者不同意变更的，应在

征询意见发出后的最近一个开放期即 2021 年 10 月 25 日提

出退出本集合计划的申请；投资者未在征询意见发出后的 5

个工作日即 2021 年 10 月 25 日前回复意见的，视为投资者

同意本合同变更。意见答复不同意变更且逾期未退出的，管

理人有权在期限届满后将相关份额强制退出计划；投资者回

复意见不明确的，视为该投资者不同意变更，按照上述相应

程序处理。 

管理人已履行通知投资者义务，投资者可通过管理人指

定网站公告了解本次产品合同相关变动条款。投资者由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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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及第三方原因导致未收到产品变更相关信息所产生的全

部后果及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合同变更的效力 

本公告发出后的第5个工作日（即2021年10月25日）日

终，如同意本次合同变更的投资者人数达到集合计划的存续

条件（投资者不少于2人），本集合计划将继续运作，本次

合同变更将于2021年10月26日生效。否则，本集合计划进入

终止程序。 

本次合同变更生效后，本公告将构成变更后合同的组成

部分。投资者、管理人和托管人无需就本次合同变更另行签

字。合同变更后，投资者、管理人和托管人应当按照变更后

的合同行使相关权利，履行相应义务。感谢投资者一贯的支

持。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21-20361067，客户可通过拨打咨询电话答复意见。 

 

 

附件： 

1、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

理合同（第一次修订） 

2、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

（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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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东证融汇汇鑫周周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

示书（第一次修订）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8 日 

 

 

 

 

 

 

 


